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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一、“政府补贴人群”范围
“政府补贴人群”是指具有西安市户籍且年满60周岁及以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居家养老的老年人，由政府出资给每位老人每年购买1份意外伤害保险。
（一）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；
（二）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；
（三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；
（四）80周岁及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。
二、保费标准、保险地域和资金来源
    1.保费标准：保险费每人不超过20元/份/年（具体以招标结果为准；
2.保险地域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除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）
3.资金来源：“政府补贴人群”投保所需资金，由市、区县两级财政或福彩公益金分担。
新城区、碑林区、莲湖区、雁塔区、未央区、灞桥区、阎良区、长安区、高陵区、高新区、浐灞国际港、经开区所需资金由市、区按5:5比例负担。临潼区、鄠邑区、周至县、蓝田县所需资金由市、区县按8:2比例负担。西咸新区所需资金由开发区全额负担。
市级所需资金由市福彩公益金列支。区县、开发区所需资金在具体列支方式由区县、开发区有关部门共同确定。
三、保险责任
	保障范围
	赔付标准
	保险金额

	意外身故保险金
	身故按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
	30000元

	意外伤害伤残保险金
	按伤残等级比例给付
	十级3000元、九级6000元、八级9000元、七级12000元、六级15000元、五级18000元、四级21000元、三级24000元、二级27000元、一级30000元

	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助
	100元以下免赔;100元以上给付比例100%，不超过限额。
	5000元

	意外伤害住院补贴
	每天给付金额30元，单次以90天为限;累计最高给付180天。
	5400元


四、服务要求
1、成交供应商宣传到位，借助各类媒体手段和宣传平台，提高社会各界对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认知度和关注度。
2、成交供应商印制《西安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告知单(政府补贴人群)》，并协调街道（镇政府）、社区（村）将投保告知单发放给每位已投保“政府补贴人群”老年人。明确告知保险名称、保险责任、理赔流程等内容，确保老年人清晰知晓自身权益。
3、成交供应商要为老年人提供及时、优质的保险服务。要确保老年人咨询、理赔、投诉等渠道畅通无阻，对于保险服务中存在的问题，要及时发现、及时改进并妥善解决。
4、成交供应商需开展承保区域内政策宣传、现场勘查、事故跟踪、资料收集、审核单证、赔付方案、赔付资金兑现等工作。
五、理赔流程
老年人发生意外事故后，通过保险公司客服热线，通知成交供应商，成交供应商接到通知后开展现场查勘和资料收集，完成理赔作业处理，并将赔款支付给受益人。
6、 理赔规则
1.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事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先由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后，剩余部分由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按保险责任约定比例理赔；
2.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理赔顺序为：基本医疗保险→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→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。





